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》投稿须知
敬请作者认真阅读《〈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〉投稿须知》，按相关要求规范后再投稿。

一、论文字数
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》刊登论文原则上要求10000字/篇以上，不超过14000字/篇，重大理论问题、重要学术问题论文或特约稿不超过20000字/篇。

二、栏目设置
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》设有金融与保险研究、投资与证券研究、财政与税收研究、非税收入管理研究、财务会计研究、会计师论坛（作者为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）、经济理论研究、农业农村农民研究、旅游经济研究、财政与区域经济研究、企业管理研究、法学研究、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研究等栏目。
作者投稿的选题须在规定的栏目范围之内。
三、摘要、关键词
投稿论文必须附有摘要和关键词；摘要字数200字以内，关键词3－5组。
论文题目、作者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所在省份和城市、摘要、关键词必须有相应的英文翻译，并附在文章参考文献后。
四、作者简介
作者简介必须详细标明作者姓名、出生年份、性别、籍贯、民族、单位名称（含二级单位名称）、职称、学位、研究方向，硕导、博导请注明。
五、注释和参考文献
注释和参考文献必须分别统一编号，放在文章末尾，注释和参考文献格式必须符合相关编排规范。
注释和参考文献的统一编号不要采用自动排序方式，请勿采用脚注方式。
每篇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，合计一般不少于5条，不超过25条。
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须在正文相关位置顺序标注。
六、版面设置要求
打开Word的页面布局，点击“页面设置”选择：“纸张”16开；“页边距”上3、下3、左3、右3；选择网格“只指定行网格”、“行数”每页30行。文章大标题黑体小3，文章各部分标题黑体小4，小标题楷体5号加粗，正文宋体5号。段前、段后间距均为0行。每页字数自然为990字。
文内图、表均采用黑白格式，不得采用彩色格式。模型、公式与数据必须仔细核对。
七、联系方法
作者应当在文章末尾写明联系方法和详细通讯地址：邮政编码，具体通讯地址（省、市、自治区，所在市县，街道门牌号码，具体住址），手机或固定电话，电子邮箱。
学报编辑部主要通过电子信箱和手机与投稿作者进行沟通、联系，反馈审稿信息。

八、“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”检测
学报编辑部将对所有收到的稿件电子文档，输入“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”进行检测，文字复制比超过20%的稿件，学报编辑部将自动剔除，不进入审稿程序。
九、审稿周期

敬请作者不要一稿多投。

编辑部稿件处理周期为1个月。作者自有效发送稿件电子文档的邮件之日起，超过1个月未收到稿件采用通知的，可以转投他刊。

作者如收到他刊稿件采用通知的，敬请及时通知本编辑部，以免重复劳动，浪费宝贵的时间、精力，造成一稿多发。
十、学报编辑部联系方式
电子邮箱：hnczxb@163.com
办公电话：0731-88811395（编辑办公室）；0731-88811755（主编）

如有疑问，请与学报编辑部联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编辑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